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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106 年度施政目標與重點 

 

拾肆、人事處 

宜蘭縣政府人事處（以下簡稱本處）是宜蘭縣政府的人力資源管理幕僚單位，

主要負責組織設置規劃、員額管理、公務人力訓練培育、待遇管理和指揮領導

各機關學校人事同仁，在組織設置及合理配置政府員額、培育及管理人力、配

合中央推動公務人力給與措施、營造友善與健康公務職場及強化人事體系的專

業夥伴角色等面向，持續精進業務與做法，做為策略性人力資源管理後盾，進

而提升縣政整體施政績效。 

本處依據行政院頒年度施政計畫編審作業注意事項、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中程

施政計畫，配合縣政施政重點藍圖、中長程施政計畫、核定預算額度及本處未

來發展需要，編定 106 年度施政計畫，其目標及重點如次：  

一、健全機關組織功能，賡續推動組織的盤點，隨時檢討機關組織員額編制及業務

人力之合理配置，有效管理地方政府總員額。 

二、提升人事人員專業知能，精進人事服務效能，強化人事體系的專業夥伴角色，

推動公務人員核心價值。 

三、協助人事體系成為機關功績化人事管理之夥伴角色，提昇公務職場性別友善

度，續推員工協助方案，營造健康優質職場環境。 

四、落實執行考試用人制度，以達公正、公開、考用合一之用人政策。 

五、甄選優秀人才來縣服務，充實基層公務人力，提升人員素質，人事甄審均依公

務人員陞遷法規定，本人與事配合，採公開、公正方式，以拔擢及培育人才。 

六、加強推動法定進用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人員比率。 

七、加強員工出勤管理，推動機關查勤評比措施，並落實單位自主管理，以維公務

紀律。 

八、推動組織學習機制，加強在職訓練進修，並擴大員工學習分享，以提升公務專

業知能、終身學習效果及公務人力培育訓練成效，建構學習型政府。 

九、貫徹考績及強化平時考核，客觀考核以激勵團隊精神，提高工作士氣及效率。 

十、配合政府退休政策執行，適當籌編退休經費，以促進人事新陳代謝。 

十一、重視員工福利待遇，依規定核發員工生活津貼、各項補助及辦理各項節慶活

動等事項。 

十二、為增進員工身心健康，加強辦理文康體育活動，以發揮團隊精神，活絡組織

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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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政府 106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 

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一、合理組織設置及

配置政府員額。 

配合中央組織變革與裁併，因應本府

業務發展及縣民需求，就人力資源合

理配置與定位檢討。 

0  

二、提升人事人員專

業知能，精進人

事服務。 

1‧宣導並推動落實人事人員共同願

景「營造廉能公正的行政團隊，提供

全民第一流的公共服務」。 

2‧擴大授權、簡化工作流程，修正

不合時宜法令，善用數位工具。 

3‧召開人事業務聯繫會報及舉辦人

事業務績效考核，以加強人事政策之

貫徹與執行，溝通各級人事人員服務

觀念，統一人事業務處理方法。 

  

三、積極推動業務委

託民間辦理，以

強化人力運用，

提高行政效能。 

依照行政院訂頒「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

及「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推動業務

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計畫」等規定，積

極檢討整體委外或辦理機關內部業務

委外，以善用民間資源，共創公私協

力新環境。 

  

壹、組織編制

及人事管

理業務 

四、協助人事體系成

為機關功績化人

事管理之夥伴角

色。 

1‧續推員工協助方案，依「宜蘭縣

政府員工心理健康實施計畫」加強推

動各項預防措施，與心理諮商機構訂

定「服務契約」進行員工心理輔導，

營造健康優質職場環境。 

2‧落實法定性別友善事項（包括性

騷擾防治措施訂定，設置哺集乳室並

給予哺乳時間、提供適當托兒措施及

考績、甄審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 1/3）。 

  

一、厲行人事公開，

貫 徹 考 用 合

一 。 

1‧公務人員職務出缺，除由現職人

員陞遷補實外，均申請分發考試及格

人員，加強考用配合。 

2‧陞遷程序悉依公務人員陞遷法及

其施行細則等規定辦理，以公開、公

平、公正原則，拔擢優秀人才。 

3‧確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辦理

公務人員任用、派代、送審及請任事

宜。 

0  貳、任免遷調

業務 

二、依法足額進用身 確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及身心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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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心障礙人員及原

住民族人員。 

礙者權益保障法之規定，足額進用原

住民及身心障礙者，落實政府保障其

工作權及經濟生活之政策。 

一、嚴密考核獎懲，

以達獎優汰劣之

目的。 

1‧依據公務人員考績法、公務員服

務法、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公務人員

平時獎懲標準表、本府及所屬機關學

校獎懲案件處理補充規定等相關法令

辦理員工獎懲。獎懲案件提經考績委

員會審議，遵依獎不逾時，懲不事後

之原則，發揮獎優懲劣功能。對頑劣

不法涉及貪瀆人員，嚴予懲處，以儆

效尤；對平時工作努力有具體表現

者，從優敘獎。使優者更加奮勉，劣

者有所警惕，以營造清廉風氣，提升

行政效能。 

2‧建立健全平時考核制度，訂定

「平時成績考核紀錄表」，供所屬人

員使用，並督促其切實辦理，以發揮

平時考核之功能。 

3‧加強主管考核屬員責任，強化主

管權責，整飭機關紀律。責由各級主

管確實運用「平時成績考核紀錄

表」，於每年 4 月、8 月考核屬員平

時成績，密送本府人事處彙整，以為

年終考績重要參據。 

4‧落實差勤管理，隨時檢討更新差

勤系統，詳實記錄員工差勤狀況，以

為平時考核重要依據。 

5‧落實差勤管理考核，實施分組考

評，以維護辦公紀律，提高工作效率

及服務效能。 

0  參、獎懲考核

業務 

二、表揚績優人員，

以激勵士氣，提

高行政效率。 

1‧對公教人員著有功績、勞績或有

特殊優良事蹟者，依據獎章條例遴選

合於表揚條件人員，請頒獎狀及獎

章，以激勵士氣，提高行政效率。 

2‧為激勵同仁工作士氣，發揮工作

潛能，以提升行政效能及服務品質，

依「宜蘭縣表揚模範公務人員及績優

員工實施要點」，選拔本縣模範公務

人員及績優員工，並擇優遴薦參加行

政院模範公務人員及公務人員傑出貢

獻獎之選拔。 

  

肆、訓練進修 一、加強在職訓練。 1‧選送各單位各類專業人員，分赴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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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地方行政研習中

心、國家文官學院及其他訓練機關

（構）參加各項訓練。 

2‧辦理各項公務人員訓練： 

（1）領導管理核心能力訓練：分為

高階主管、中高階主管、中階主管等

班別，課程包括領導、激勵、溝通、

團隊建立、危機管理等。 

（2）一般管理訓練：分為薦任、委

任人員訓練，課程包括創新思考、團

隊溝通、促進會議績效、指導與經驗

傳承等。 

（3）專業訓練：由人事處統籌或由

各局處依各該專業核心能力辦理訓

練。 

（4）新進人員訓練：課程包括縣政

願景、組織文化、公文管考、考勤服

務、福利待遇等。 

（5）政策性訓練：課程包括環境教

育、性別主流化、廉政倫理、個人資

料保護、國際人權公約等。 

二、鼓勵公務人員進

修。 

鼓勵公務人員在職進修，充實學識知

能，並將各大學、民間教育訓練機構

提供之課程公告本府員工業務網。 

  

三、推動主管職務核

心能力。 

以主管職務核心能力，做為訓練、發

展、績效管理、激勵、陞遷等事項之

依據，並提供個人做為職涯規劃之參

考。 

  

四、提升公務人員法

治教育。 

辦理法治教育訓練，並鼓勵線上學習

法制課程，加強同仁對政府整體法律

制度、共通性法律之通盤瞭解，熟悉

服務機關主管法令，確實依法行政。 

  

五、推動公務倫理。 辦理公務倫理訓練及宣導，加強要求

同仁不能有「不當使用公務職權、角

色或資源，圖謀私人的直接或間接利

益」之行為，以建立廉能政府。 

  

業務 

六、營造有利學習環

境，推動數位學

習，促進公務人

員終身學習。 

善用資訊科技，營造不受時空限制之

優質數位學習環境與機制，激發公務

人員學習動機，開發公務人員無限潛

能，透過數位學習，提升行政效率與

服務品質。 

  

伍、待遇、福

利、退休

一、依規定辦理公教

員工待遇，加強

1‧依「公務人員俸給法」、「公務

人員加給給與辦法」及「全國軍公教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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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施內容 
預算金額 

(單位：千元) 
備註 

辦理員工福利，

照顧其生活。 

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等相關規定，覈

實支給員工待遇。 

2‧生活津貼部分，依照「全國軍公

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對公教

員工遇有婚、喪、生育、子女教育等

事由，核給各項補助費。 

3‧依「公務人員因公傷殘死亡慰問

金發給辦法」，辦理公教員工因公傷

殘、死亡慰問金之核給。 

4‧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訂定「本

府員工托兒補助作業規定」，提供適

當托兒措施。 

5‧運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設計之

「人事資料考核系統」，按月定期考

核所屬機關學校報送「公教人員待遇

管理系統」待遇資料之正確性。 

二、舉辦文康活動及

其他休閒活動。 

1‧訂定「本府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

點」，持續推動及協助本府辦理文康

活動。 

2‧辦理本縣機關員工各項球類競

賽、員工路跑等文康活動。 

3‧年節贈送員工慰問禮品。 

4‧致贈員工生日禮券。 

  

三、輔導員工成立社

團，推行公餘文

康活動，提升公

務人員人文素

養，增進員工身

心健康。 

訂定「本府體育文康活動推行小組實

施計畫」、「本府所屬員工社團活動

實施計畫」，輔導員工成立社團，提

倡正當娛樂，推行公餘文康活動，以

調劑員工身心，鍛鍊身體。 

  

業務 

四、加強辦理退休資

遣等相關業務。 

1‧加強辦理退休，對已屆退休人員

均列冊管制，並於屆滿 3 個月前通知

辦理退休手續。 

2‧預作退休意願調查，據以編列預

算及辦理退休。 

3‧運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建置之

「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

勾稽及定期核發月退休金及撫卹金 

4‧針對本府所屬機關、學校罹患重

病或不適任現職人員，協助所屬機關

學校依規定辦理命令退休或資遣。 

5‧協助支領月退休金人員亡故之遺

族申請撫慰金案件。 

  

 


